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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02民初4831号
林巧仪：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中心与被告林巧仪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2民初483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5184号

袁天锋：本院受理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
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袁天锋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102民初518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5169号

钟选政：本院受理原告何国君与被告钟选政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102民初51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4170号

杭州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申浙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宋继强：本院受理的原告刘锡文诉被告杭州健
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申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宋
继强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0）浙0102民初417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3184号

李汪洋、杭州云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林
三海、鲍炅、杭州利拍档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乾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告李汪洋、杭州云
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林三海、鲍炅、杭州利拍
档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2民初318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5181号

杨英光：本院受理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
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杨英光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102民初518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2852

金江海：原告高忆蓉诉被告金江海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2民
初28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初7639号

杭州迅杭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国网（上海）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浙0104民初76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初8089号

杭州精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慧莉诉被
告杭州精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4民初808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5民初1491号

杭州满航地坪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汪振、岳
氏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赔偿
600000元。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刊登公告的方
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07月07日
上午9:30，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本院半山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099号

新昌县新青年贸易有限公司、丁敏军：本院受理（2021）
浙0106民初1099号原告浙江省青少年英才奖励基金会诉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
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
心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893号

刘承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瑞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清偿借款本金60
万元，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照起诉之时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即3.85%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被告清偿
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52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462号
包宝林：本院受理杭州恒丰实业有限公司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
浙0106民初84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712号

杭州创联集采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1）
浙0106民初2712号原告李淼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
对接中心第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434号

杭州盛璟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俞巧莉
诉你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被告支付房
屋租金，返还未用租金，承担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1年6月17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上泗人民
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58号

乐山一帆物流有限公司、曾瑜峰:本院受理原告信远
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诉被告乐山一帆物流有限公司、
曾瑜峰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
7月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34号

陕西帅垚帅电器有限公司、杨宁霞、佘勇:本院受
理原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陕西帅垚帅电
器有限公司、杨宁霞、佘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
于2021年7月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505号

巩石亮：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巩石亮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
6月2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
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772号

汤志龙：原告褚小敏诉被告樊春园、汤志龙相邻关
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
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
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届满后的15日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504号

江苏云之树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可遇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与被告江苏云之树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民初450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535号

广州连沣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
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连沣贸易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
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民初453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415号

马进、钟良、陈磊：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诉被告马进、钟良、陈磊追偿权纠纷一案，本案适用
简易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本案诉讼材
料，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马进偿
还原告垫付款122271.94元及赔偿原告自垫付之日按年
利率12%计算的资金占用使用费；2.判令钟良、陈磊对上
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三被告
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马进购买凯迪拉克牌汽车向工
行金华婺城支行贷款，原告为担保人，后马进未按约支付
贷款，原告代为清偿贷款，被告钟良、陈磊为共同还款人应
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6月2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515号

梁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诉讼请
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为其垫付的代偿款
111827.44元及资金占用费2422.63元（按年利率12%
暂计算至2020年1月10日，要求计算至款清之日）；2.本
案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
进行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6月25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547号

杭州好房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於见
林诉被告杭州好房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

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1.请求判令解除与被告签订的《房屋出租托管合同》并
支付房屋租金17700元，违约金11800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7月5日原被告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下沙永裕大厦8-2-1204委托给
被告租赁2年，租金一季度一付，被告仅履行一次付款，现
被告已无法联系造成本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6月23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657号

李林杰：本院受理原告罗词文诉被告李林杰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房屋租赁关系，截至2020年8
月31日，被告欠原告租金10000元，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
拒绝归还，现已无法联系造成本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2021年3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3419号

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畅
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司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91民初3419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浙江畅宇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保证金300000元，并支付该笔款项自
2020年12月1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款清之日止的逾期
付款利息；二、被告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畅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费65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900元，由被告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1180号

王冬兰（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夏村村）、胡克权（杭
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夏村村）、胡园园（杭州市临安区锦南
街道兰锦村）：本院受理原告临安临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诉王冬兰、胡克权、胡园园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
求为：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偿款人民币103980.27
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书、廉
政监督卡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29日9时在本院102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依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
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7民初851号

许建忠：原告雷玄锋诉许建忠、黄咏梅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7月9日上午9:00分在第
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依
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
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
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528号

刘正花、张道军、连云港天天快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驿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正花、张道军、连云港
天天快递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等。原告诉
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偿还原告借款本息508217.15元；2.判
令被告一支付原告逾期利息210117.89元（以本金300000
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31日起至2019年2月8日按
0.0623%/日的标准计算利息为7289.1元；以本金500000
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9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按
0.0623%/日的标准计算利息为173505.5元，自2020年8
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暂计算至2021年1
月6日的利息为29323.29元，以上利息暂总计210117.89
元）；3.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28000元；4.判令被告2、3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
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证据材料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2021年6月1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632号

宁波一涛空间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CK1QT6B）、吕海涛（公民身份号码：
362202198802044237）：本院受理的原告叶国权诉
被告宁波一涛空间设计有限公司、吕海涛、宁波海曙全亿
车易购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小额转简易民事裁定书等
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三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木工工资30
000元。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林
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6月28日上午十点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05号

赵辉（公民身份号码3412261989****2316）：本
院受理的原告王侠与被告赵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归
还原告借款200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答辩15日的起算日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举证15日
的起算日为答辩期限届满之日起。并定于2021年7月
6日上午8时3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441号

王润忠、王德胜：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纵韩汽车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王润忠、王德胜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
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
22日9时30分在宁波市江北区洪塘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如逾期未答辩、逾期未举证或未到庭参加诉
讼，本院将视为你方放弃抗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届
时，本院将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442号

刘喆：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纵韩汽车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与被告刘喆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
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1年6月22日10时00分在宁波市江北区洪塘第一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未答辩、逾期未举证或未到
庭参加诉讼，本院将视为你方放弃抗辩、举证和质证的权
利，届时，本院将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686号

鲁智：本院受理原告涂恒恒诉被告鲁智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
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
据材料等诉讼材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6月25日8时45分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709号

熊迪山：本院受理原告谢惠菊诉被告熊迪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
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
料等诉讼材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6月25日9时15分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6民初7421号

胡静（公民身份号码：3307261998****3925）：本
院在审理原告徐章裕与被告胡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06民初742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胡静应在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徐章裕借款39500元，并支付该款
自2020年12月1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
款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788元，减
半收取394元及公告费350元，由被告胡静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6民初7404号

施宜顺（公民身份号码：3412021964****3339）：本院受
理原告张永舟与被告施宜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06民初7404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施宜顺应赔偿原告张永舟因本起事
故造成的财产损失2500元，该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
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
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
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350元，
合计375元，由被告施宜顺负担。上述受理费限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不交纳，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交通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1民初3842号

何雪：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镇海支行与被告何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211民
初384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何雪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镇海支行借款本金1190元，支付利息105.61元以及
以借款本金119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日起按照年利
率13.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罚息；二、被告何雪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500元；
三、驳回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的
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
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负担6元（已预交），由被告何雪负
担1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1民初3846号

王洪：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镇海支行与被告王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浙0211民初384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
王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借款本金69070元，支付
利息4413.03元以及以借款本金69070元为基数自
2019年4月18日起按照年利率9.45%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的罚息；二、被告王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
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500元；三、驳回原告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1762元，减半收取881元，由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负担39元（已预交），由被告王洪负
担84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564号

傅小东、傅美清：本院在审理原告宁波市新东家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傅小东、傅美清追偿权纠纷一案中，因
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日起60日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
本案定于2021年6月21日14:15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七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67号

王丽、李饶建：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适得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王丽、李饶建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66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4373号

蒋左萍：本院已受理原告江慧敏与被告蒋左萍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独任审理告知书、风险
提示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间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举证期限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
案定于2021年6月22日9时15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4372号

蒋招荣：本院已受理原告江慧敏与被告蒋招荣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独任审理告知书、风险提示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间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举证期限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6月22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307号

李爱望：本院受理原告沈文虎诉被告李爱望、被告阳
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中心支公司滨海营销服务部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用法律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
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商事诉讼须知、当事人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李爱望、阳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中心支公司滨海营销服务部赔偿原
告截止起诉前的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护理费、营业费共
计51512.76元；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中心
支公司滨海营销服务部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自本公告送
达次日起十五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胡辉进行审理。本
院定于2021年7月12日9时00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杭州
湾新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本案。希望你准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